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对金

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控股”或“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5025号）。现根

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现就 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进

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情况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控股”）财务报表，

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

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金鸿控

股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金鸿控股截止 2024年 12月 31 日存在部分离职员工的劳动仲裁事项，公司

账面计提离职补偿金 321.54 万元，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公

司计提离职补偿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金鸿控股，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情况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系部分离职员工的劳动仲裁

事项。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将办公地址从北京搬迁至衡阳，在搬迁过程中，

与部分北京办公人员未沟通协调一致，部分员工未配合公司搬迁工作，拒绝异地

办公，因此产生部分仲裁案件。

公司坚持依法合规、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前述劳动

仲裁事项，切实维护公司与员工的合法权益，消除该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目

前，前述仲裁事项相关影响已于 2025年度消除，其消除情况具体如下：

2025年 5月，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 11月，公司

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合计判决金额系 1,637.96

万元。公司在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依据该判决结果补充计提相关负债合计

1,184.41 万元。因此，针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离职员工

劳动仲裁事项其相关财务影响已在 2025年度的财务报表中充分反映。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实施前述“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情况”所述的措施，本公司董

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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